
关于组织“十四五”规划 2021 年度

备案课题中期评估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及有关学校：

根据常州市教科研管理部门统一安排，区学校和教师发

展中心将对常州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备案课题进行中

期评估。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加对象

常州市、武进区“十四五”规划 2021 年度备案课题（名

单见附件 1）。

二、评估安排

1.校级评估。各课题组撰写中期研究报告、整理过程资

料和阶段成果，学校教科研管理部门组织对课题的研究过程

及阶段成果进行评价，作出是否推荐参加区级评估的决定。

各校应认真组织校级评估，评估结果较差（实际研究偏离课

题设计；研究未实质性展开；研究未聚焦开题论证后确定的

研究内容；研究过程不扎实、不规范；阶段性成果缺乏；剽

窃他人成果、弄虚作假等）不得推荐。各校课题在区级评估

中的通过率将作为评价学校教科研工作的参考依据。

2.区级评估。方式为材料评估，以校为单位递交参加区

级中期评估的材料，每个课题提供《中期评估表》（附件 2）、

中期研究报告、以及必要的附件（开题论证书、研究过程及

阶段成果列表、已发表或获奖论文等），均为 PDF 格式（材



料要求及参考样例见附件 3），上传至指定平台（上传方式见

附件 4）。评估结果优秀的推荐参加市级中期评估；良好的确

定为武进区级立项课题；较差的不予立项，继续作为校级课

题研究。

3.市级评估。方式为会议评估，区级评估优秀的课题参

加，80 项左右。课题主持人现场做 10 分钟左右的中期汇报，

递交相关材料，专家点评指导。

三、评估时间

校级评估须在九月中旬完成，通过校级评估的课题于 9

月 30 日前完成材料报送，逾期不再受理。市级中期评估时

间初定于十月下旬或十一月上旬，具体时间和安排另行通

知。

四、其他说明

备案课题主持人、核心成员、课题名称、承担单位等内

容，原则上应以开题论证后确定的为准，如有微调，可在中

期评估表上直接填写变更后的结果；如有大的变更，请另附

学校加盖公章的变更情况说明。平台填报的相关信息需与中

期评估表中内容一致。

附件：

1.2021 年度备案课题名单

2.中期评估表

3.材料要求及参考样例

4.中期评估信息上报及材料上传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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